
GE.21-11579 (C) 230821 250821  

2020 年会议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日内瓦 

审查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展专家会议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6 

利用已经在《公约》范围内就此问题开展的工作，制定 

适合国家需求的生物科学家和所有相关人员的自愿行为 

守则范本，并开展生物安保教育 

      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 

  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提交 

    一、生物科技对保障、促进人类健康与福祉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其潜在的误

用或滥用风险也不容忽视。 

    二、鉴此，制定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已成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议

题。通过推广负责任的生物科研、制定必要的行为准则，既能充分释放生物科技

潜力和红利，也将避免生物科技被误用或滥用。 

    三、2006 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六次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指出，审议大

会“认识到行为准则及自律机制对提高有关从业人员生物安全意识的重要性，呼

吁缔约国支持并鼓励有关行为准则与自律机制的制定、公布与施行”。 

    四、自 2015 年以来，制定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的国际努力不断向前发

展。本着包容、务实、科学、合作的精神，缔约国和包括科学界在内的所有利益

攸关方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制定行为准则的政治共识不断凝聚，自愿

行为准则范本的文本不断完善。 

    五、在 2016 年中国和巴基斯坦提交的工作文件与相关讨论基础上，中国天

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国际

科学院组织秘书处开展合作，在过去一年深入探讨生物安全行为准则指南，以供

各国政府及科研机构参考、补充和改善各自的行为准则。上述三个机构同跨越四

大洲的科学界、企业界代表一道，召开两次会议，达成了《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

准则天津指南》，并经国际科学院组织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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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天津指南》涵盖了负责任生物科研的主要方面，提出了坚守道德基

准、遵守法律规范、倡导科研诚信、尊重研究对象、加强风险管理、参与教育培

训、传播研究成果、促进公众参与、强化科研监管、促进国际合作十大准则。 

    七、《天津指南》的达成充分体现了国际科学界进一步规范生物科研活动的

决心，也充分表明基于科学、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进程，可成为加强全球生物

安全治理和相关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 

    八、中国和巴基斯坦： 

   （一）完全赞同《天津指南》； 

   （二）认为《天津指南》有助于实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宗旨与目标，

促进其他相关多边场合的讨论，进一步提高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水平； 

   （三）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根据各自情况，自愿采纳《天津指南》； 

   （四）欢迎缔约国参与共提本工作文件。 

    九、现将《天津指南》作为本工作文件的附件提交，并建议《禁止生物武器

公约》第九次审议大会采取以下行动： 

   （一）核可 《天津指南》，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自愿将《天津指南》的内容

纳入其相关实践、章程和法规中，并通过各自适当的方式积极予以推介。 

   （二）授权后续会间会进程讨论《天津指南》推介工作的信息、经验及有益

实践，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十次审议大会报告讨论及推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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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 

生物科学领域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亦可能被滥用，特别是被用于发展

和扩散生物武器。为弘扬负责任的文化，我们鼓励所有科学家、研究机构和政府

部门将《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的内容纳入其相关实践、章程和法

规中。最终的目标是在不妨碍生物科研成果产出的同时防止滥用，这既与《禁止

生物武器公约》一脉相承，也有利于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道德基准 

    科学家1应尊重人的生命和相关社会伦理。他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通过

和平利用生物科学以造福人类，要弘扬负责任的生物科学文化，要防止滥用生物

科学，包括避免生物科研破坏环境。 

    二、法律规范 

    科学家应了解并遵守与生物研究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国际法律文书及行为

规范，包括禁止生物武器。鼓励科学家及专业机构为推动建立并完善相关立法作

出贡献。 

    三、科研责任 

    科学家应提倡科学诚信，努力防止不当行为。应认识到生物科学有多种潜在

用途，包括可能被用于发展生物武器。应采取措施，防止生物制品、数据、专业

知识或设备被滥用并产生消极影响。 

    四、研究对象 

    科学家有责任保障人类和非人类研究对象的权利，并在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

前提下，基于最高的伦理标准开展研究活动。 

    五、风险管理 

    科学家在追求生物研究效益时，应识别并管控潜在风险。在科学研究的全过

程当中，应考虑潜在生物安全关切。科学家及科研机构应建立预防、减缓和应对

风险的监督机制和操作规程，并致力于构建生物安全文化。 

    六、教育培训 

    科学家应与相关行业协会一道，努力维持业务精湛、训练有素的各层级科研

人员队伍。研究人员应精通法律法规、国际义务和准则。相关教育和培训应由包

括社会和人类科学在内的跨领域专家来实施，以便研究人员更深刻地理解生物研

究的影响。科学家应定期接受科研伦理培训。 

  

  1本文所指“科学家”广泛指代生物科学各领域从业人员，包括出资、教育与培训、科技研

发、项目规划、管理与监督、成果传播等各个环节的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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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成果传播 

    科学家应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如被滥用可能引发生物安全风险。为此，传播

研究成果应平衡兼顾效益最大化和危害最小化，既要广泛宣传研究的益处，又要

最大限度减少发布研究成果的潜在风险。 

    八、公众参与 

    科学家和科学组织应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公众对生物科技的理解和关心，包

括了解生物科技的效益及风险。应向公众澄清事实、释疑解惑，以保持公信力。

研究人员及研究机构应倡导基于和平性质和伦理规范开展生物科学应用，共同努

力防止滥用专业知识、工具和技术。 

    九、监管责任 

    研究机构、出资机构及监管机构等应了解生物科研被滥用的风险，并确保在

生物科研的各个阶段，专业知识、设备或设施不被用于非法、有害或恶意的目

的。应建立适当的机制和程序，监测、评估并减缓研究活动及成果传播中潜在的

薄弱环节和威胁。 

    十、国际合作 

    鼓励科学家及研究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生物科学的和平创新和应

用。应加强学习与交流，分享生物安全最佳实践。积极提供专业知识与协助，以

应对生物安全威胁。 

    总之，《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遵循《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主要致力于防止生物科研被滥用和误用。通过采纳和实施《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

准则天津指南》，所有科学家、科研机构及专业组织可提升其生物安全水平，将

相关风险及危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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